关于《柳江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

起草说明

一、公租房管理办法制定的必要性和基本情况。

（一）2017年5月，柳江区出台了《柳州市柳江区公共租赁住房实施方案》（江政办法〔2017〕33号），廉租住房与公共租赁住房实行并轨运行管理，统称公共租赁住房。该文件出台前，柳江区原有的廉租住房与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未制定有专门的相关制度。
2023年1月，柳州市为了完善住房保障制度，进一步明确公共租赁住房的建设、审核、分配、运营管理等相关方面工作，停止执行《柳州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柳政办〔2014〕162号）并据此进行修订后，出台《柳州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修订）》（柳政规〔2023〕2号）。

2023年11月，《柳州市柳江区公共租赁住房实施方案》（江政办法〔2017〕33号）执行时间已近6年，柳江区为公共租赁住房的建设、审核、分配、运营管理等相关方面工作与柳州市保持一致，对《柳州市柳江区公共租赁住房实施方案》进行修改制定《柳州市柳江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
二、起草过程

2023年3月，为保障公共租赁住房的建设、审核、分配、运营管理等相关方面工作与柳州市保持一致，柳江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市住建局出台的柳州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修订）》（柳政规〔2023〕2号）进行研究，决定依照该管理办法，结合柳江区实际情况，于2023年修订《柳州市柳江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

2023年4月，柳江区住房保障服务中心作为修订办法主要牵头单位，对柳江区历年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情况进行调研，对柳江区内存在房源情况以及历年公租房申请主体、管理情况、维护情况等材料信息进行收集参考，于2023年5月完成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初稿，并于2023年6月内部讨论完善。

2023年6月中旬，柳江区住房与城乡建设局就柳江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修订事宜，向区发展改革局、区财政局、区民政局、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等21个相关单位发函征求意见，收到反馈回函共15份，其中10份无意见。收到反馈意见后，柳江区住房保障服务中心立刻参照意见内容进行协调修改，所有反馈意见及修改内容均达成一致。

三、制定依据
（一）《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住建部第11号令）2012年5月28日公布
（二）《广西壮族自治区保障性住房管理暂行办法》（桂政办发〔2013〕77号）

（三）《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指挥部易安后扶专责小组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跨县易地搬迁安置点“属地管理”配套政策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桂易安后扶组发〔 2023〕2 号）

（四）《柳州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修订）》（柳政规〔2023〕2号）

（五）柳州市柳江区公共租赁住房实施方案（江政办发〔2017〕33号）

四、主要内容

《柳州市柳江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共分为总则、政策支持、房源筹集与建设、资金筹集与使用、运营管理、申请与审核、配租管理、使用与退出、补贴与核减、法律责任、附则等十一个章节，共六十八条，主要涉及三个部分，分别是：

（一）公共租赁住房建设与资金部分

主要是依照市级相关文件对柳江区公共租赁住房的管理主体，项目建设等内容进行规范，内容部分为第一章至第五章。

1.第一章总则主要明确了管理办法的制定依据、公共租赁住房的定义、管理办法的适用范围及相关责任主体。

2.第二章政策支持对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土地供应方式、权属登记等方面予以规范。

3.第三章房源筹集与建设明确了公共租赁住房房源筹集方式，对公共租赁住房项目规划选址、建设要求等方面予以规范。

4.第四章资金筹集与使用明确了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和运营资金来源、管理方式、租金管理等问题。

5.第五章运营管理明确了公共租赁住房管理职责，对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确定予以规范。

（二）公租房运营与管理部分

主要是依照市级管理办法与实际情况，对柳江区内入住资格进行调整，规范公租房的运营管理与补贴发放的条例，内容部分为第六章至第九章。
1.第六章申请与审核明确了公共租赁住房本城区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本城区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本城区新就业住房困难职工、外来务工住房困难人员、“十三五”期间易地搬迁建档立卡贫困户五类保障对象以及应具备的资格条件，明确了公共租赁住房申请方式、审核程序。

2.第七章配租管理明确了五类住房困难家庭优先分配公租房，并明确了配租方式和配租标准。

3.第八章使用与退出明确了公共租赁住房租赁合同管理、承租期限要求及入住后家庭的信息申报义务及违约处理方式等内容，明确了承租公共租赁住房期间，承租家庭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相应物业服务费减免。

4.第九章补贴与核减明确了租赁补贴资金主要来源、租赁补贴发放标准；明确符合条件的公共租赁住房承租家庭可以按照一定比例予以减免租金，明确租赁补贴相关工作的负责单位。

（三）公租房法律责任规范部分

参照市级管理办法，主要对入住住户、运营单位、管理人员等主体的违规行为给予处理办法，明确柳江区管理办法实施范围，内容部分为第十章至第十一章。

1.第十章法律责任明确责任追究制度，对弄虚作假骗取承租资格的个人以及管理部门工作人员违规违纪等情形，规定了相应法律责任。

2.第十一章附则明确了文件实施范围和开始施行时间。

